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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1）项目情况

博罗县金穗油品销售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1 年 09 月 18 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3227321455122；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博罗县杨柑场石岗岭长征；法定代表人：

纪宝华。经营范围：零售：汽油、柴油、润滑油、饮料、预包装食品、卷烟、雪茄烟、日用百货。加油站已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证书编号：粤博危化经字（2021）011 号，

有效日期至 2024 年 02 月 16 日，许可经营范围：汽油（备注：三级加油站，其中汽油罐 30m3×1 个，柴油罐 30m3×2 个）。

因该油站建站已久，站房墙体已多处开裂，罩棚锈蚀严重，加油机等部分设备设施老化严重，存在较大安全隐患。另外，油站地势较站前 205 国道低 1.5米，每逢雨季来临时站内

积水严重，对进站人员和车辆造成较大影响。结合上述情况，为消除安全隐患，现结合环保部门防渗改造要求，该加油站对站房和罩棚推倒重建，将原 4 台单枪加油机更换为 2 台 6 枪

加油机；将单层加油管道升级为双层管道；将原有 1 个 30m³柴油埋地储罐改为储存汽油。根据《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该项目属危险化学品改扩建和扩建项目。

该加油站已于 2020 年 6 月 12 日取得惠州市能源和重点项目局出具的《惠州市能源和重点项目局关于确认惠州市序号 217#编码博罗县 9#加油站重建规划的复函》（编号：惠市能重

函[2020]265 号）。于 2021年 5 月 19日取得博罗县应急管理局出具的《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审查简化程序备案告知书》（博危化项目简字[2021]004）。

改造后重新办理危化证，申请变更企业法定代表人，并将其中 1 个 30m3 的柴油罐变更为 95#汽油罐。改造后仍为三级加油站，其中 92#汽油罐 30m3×1 个，95#汽油罐 30m3×1 个，

0#柴油罐 30m3×1 个，加油机 2台共 12 枪。



（2）项目评价结论

验收评价结论：博罗县金穗油品销售有限公司油罐改扩建项目具备《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45 号，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令第 79 号修改）、《广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穗安监〔2018〕3 号）和《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工规范》（GB50156-2012）（2014

年版）等国家现行的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标准和部门规章要求的安全生产条件，包括完善的安全设施，合理的安全管理机构，较完善的安全管理制度和有针对性的生产安全事故

应急预案。加油站的工艺和设备可满足安全生产的要求。该改扩建项目安全设施具备验收条件。

根据加油站安全检查表评价结果和加油站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应具备的条件分析，博罗县金穗油品销售有限公司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21 年 9 月 1日起施行）、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45 号）、《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55 号，根据 2015 年 5 月 27 日国家安全监管

总局令第 79 号修正）、《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工规范》（GB50156－2012)(2014 年版）等国家现行的相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及规范、标准规定的要求，符合重新办理危险化学品经

营许可证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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